
泓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執行結果 

提報 114 年 12 月 26 日董事會報告 

一、 依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之執行，

應至少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 

二、 評估期間：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30 日。 

三、 評估範圍：董事會績效評估，不包括個別董事成員與各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四、 外部專業機構名稱：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 

五、 評估方式：本公司提供之文件、自評問卷及訪談。 

六、 評估項目：5 大項目、52 項指標。 

(一)董事會組成及專業發展：11 項指標。 

(二)董事會決策品質：11 項指標。 

(三)董事會運作效能：9 項指標。 

(四)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12 項指標。 

(五)董事會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制度：9 項指標。 

七、 評估結論摘要及建議： 

受評公司董事會定期召開會議，董事成員均積極參與，整體實際出席率良好，並持續參與進

修課程以掌握最新知識與趨勢。董事長與總經理之職責劃分明確，董事會結構健全，成員具

備多元背景，包括專業領域、性別與實務經驗，整體組成多元且互補，有助於發揮監督職能

與履行治理責任。惟為進一步提升公司治理品質與董事會運作效能，建議可依據以下方向持

續精進。 

 外評建議事項 改善計畫 

1 規劃女性董事席次達三分之一 目前董事會成員具有財會專業及營

運管理經驗，有助公司財務業務決

策，故以維持現狀為主，未來仍會考

量性別平等，循序漸進增加女性董事

成員，以提升董事性別多元化發展 。 

2 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之董事會層級功能性委

員會 

規畫 115 年底前提報董事會成立永

續發展委員會。 

3 制定提升企業價值具體措施，並提報董事會 規畫 115 年底前制定及提報董事會。 

4 制定及揭露高階經理人薪資報酬與 ESG 相關績

效評估連結政策 

規畫 116 年底前制定及揭露。 

5 制訂與營運目標連結之智慧財產管理計畫，且至

少每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 

規畫 116 年底前制定並定期提報董

事會執行情形。 

6 由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層級功能性委員會督導

風險管理，並至少每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規畫 116 年底前制訂風險管理政策

與程序 ，並將風險管理於定期每年至

少一次提報。 

 




































